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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5_A6_82_E

4_BD_95_E7_A1_AE_E5_c46_78202.htm 按照成交价格的定义

，它必须是进口货物通过销售而达成的价格（意味着货物所

有权的转移），但有些货物在进口时没有销售价格，不是销

售货物或还没有进行销售，例如租赁、寄售等方式的进口货

物，在进口时没有成交价格可作依据，我国对这些特殊进口

货物特制订了确定其完税价格的方法，主要内容如下： （1

）运往境外加工货物的完税价格。对于出境时已向海关申报

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运往境外加工货物，应当以

加工后的货物进境时的到岸价格与原出境货物（或者与原出

境货物或类似的货物）在进境时的到岸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

完税价格。如果原出境货物在出境申报出境时的离岸价格替

代。当以上两种方法的到岸价格都无法得到时，可用类似于

估算的方法，将原出境货物在境外加工时支付的工缴费加上

运抵我国关境输入地点起卸前的包装费、运费、保险费等一

切费用作为完税价格。 （2）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

输工具等货物的完税价格。对于运往境外修理，出境时已向

海关报明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机械器具、运输工

具或其他货物，应当以海关审定修理费和料件费作为完税价

格。 （3）租赁货物完税价格。对于以租赁和租借方式进境

的货物，以海关审定的租金作为完税价格。 （4）逾期未出

境的暂时进口货物完税价格。对于经海关批准暂时进口的施

工机械、工程车辆、供安装使用的仪器和工具、电视或电影

设置机械，以及盛装货物的容器，如超过半年仍留在国内使



用的，应自第七个月起按月征收进口关税，其完税价格按原

货进口时的到岸价格确定，每月的关税额计算公式为： 关税

税额＝货物原到岸价格×关税率／48 （5）留购的进口货样、

广告品完税价格。归于国内单位留购的进口货样、展览品和

广告陈列品，以留购价格作为完税价格。但对于留购货样、

展览品和广告陈列品的买方除支付留购货款外另又直接或间

接给卖方一定利益的，海关可以另行确定留购货物的完税价

格。 （6）需补税的特定减免税货物完税价格。经海关核准

的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因转让或出售需予补税时，可按这

些货物原进口时的完税价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